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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农业
“双强”储备库入库项目遴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全面推进农业“双

强”行动，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“双

强”项目管理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农计发〔2022〕13号）《浙江

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“双强”项目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浙农专发〔2023〕27号）和7月18日全省农业“双强”视频培训会

议精神，决定组织开展2024年度农业“双强”储备库入库项目遴选工

作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围绕农业“双强”行动实施，树立项目化工作理念，按照“统

筹协调、分工负责、上下联动”的原则，科学规划布局，严格

项目立项，规范项目入库，强化项目实施，加强指导服务和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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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评价，建立“钱随事走、整合集聚、绩效优先”的政策体系，

打造统分结合、规范有序、高效运作的全生命周期项目闭环管理

机制，推动资金统筹整合和集中财力办大事，提升农业“双强”

项目建设绩效，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申报项目范围分四类：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；农

艺农机融合示范试验基地建设项目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；

现代设施农业示范项目。主要建设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：所在地要在空间规

划编制中，规划布局农事服务中心，落实用地。建设库棚房、水

电、场地等配套设施，引进先进适用且急需紧缺的农机装备，购

置使用农机作业监测系统、定位终端及农机抗灾救灾所需装备储

备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、品种和模式；搭建农资产品展示展

销平台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、农机人员培训管理等。项目建

设功能、规模等达到《浙江省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导则（试

行）》要求。

（二）农艺农机融合示范试验基地建设项目：设施装备提

升，重点支持建设喷滴灌或水肥一体化等现代节水灌溉施肥系统，

基地库棚房、水电、场地等配套设施；引进先进适用且急需紧缺

的农机装备，基地网络升级换代与普及覆盖，配置物联网等自动

感知终端设备。开展新技术、新机具、新模式试验示范，应用推

广种植业主推技术。基地种养规模、主要环节机械化水平达到《高

水平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（农机创新研究试验基地）建设指引》



— 3 —

要求。

（三）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：

1.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。种子基地实施土地平整、排

灌设施（含节水灌溉）、道路、农田防护及配套设施等田间工程

建设和种子三室、仓储与加工房、检验室、晒场等土建工程建

设，购置相关仪器设备及农机具等；种苗基地加工车间、玻璃

育苗温室、连栋育苗大棚、种子检验室等土建工程建设，以及

种子加工流水线、种子常规检测仪器、种子种苗配送车和播种

机等配套的农机具等购置。支持种子企业加强种子繁育、加工

包装、质量检测、信息化管理等能力建设。

2.畜禽良种繁育基地。建设标准化畜禽栏舍、孵化厅、青

贮窖等生产性基础设施，场区道路、围墙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

和处理等辅助设施，配套设施设备，配备生产性能测定软件系

统等数字应用系统。种畜禽场引进更新种畜禽。资源保护场（库）

组建或扩大保种群，收集更新血统。

3.水产良种繁育基地。建设种质保存隔离池、亲本培育池

和引进保存池等基础设施，建设仓库、档案室、资料标本室、

办公室、实验仪器和数字化配套设施，其中省级原良种场建设

须符合《浙江省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建设要点》规定。

（四）现代设施农业示范项目:以现代工程技术、生物技术和

信息技术等应用为主要特征，坚持存量规模化改造与高效集约化

拓展并重原则。主要支持：1.节能宜机现代种植业设施。包括高

标准大棚设施（含菇棚等）建设和改造，农业补光、水肥一体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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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监测、环境调控、基站等配套设施建设，智能化育苗（秧）

中心建设，新型农机装备购置等；2.高效集约现代畜牧业设施。

包括规模养殖场设施改造升级，生猪家禽立体化和肉牛肉羊集约

化养殖设施，奶牛智慧养殖设施，新型农机装备购置等；3.生态

健康现代渔业设施。包括高标准养殖大棚设施、标准池塘、工厂

化循环水、近海围栏、深远海养殖平台（网箱）及配套设施、新

型农机装备购置等；4.仓储保鲜和烘干加工中心建设。包括产地

仓储保鲜设施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、粮食烘干加工中心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政府重视。项目所属地政府应高度重视双强项目工

作，成立由一名班子成员、一名技术专家和一名项目专管员组

成的项目工作小组负责项目编制、申报、实施、总结等全流程

工作。

（二）条件成熟。所申报项目应具备必要的落地条件。一

是项目所属地政府应编制有区域项目建设规划，并填写《乡镇

（街道）2024-2027 年农业“双强”项目规划布局汇总表》(附件

1)，7 月 29 日前将汇总表报县农业“双强”专班办公室。二是项

目涉及用地条件成熟，已落实用地空间。落地审批未及时完成

的，项目所属地政府应出具完成承诺书，保证在限期内完成。

（三）方案完善。项目申报主体根据乡镇（街道）规划,

结合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“双强”项

目管理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编制项目建设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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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项目投资额、建设内容、建设期限、用地性质和面积等，

由乡镇(街道)主要领导审核盖章后，于 8月 2日前将符合要求的

项目报县农业农村“双强”专班办公室，同步提交农业“双强”

项目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2）和项目申报简表（附件 3），电子稿

通过浙政策钉发送。县农业“双强”专班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

遴选后，向省级推荐申报 2024年度农业“双强”项目。

联系人：项紫薇 0578-3340710

附件：1.乡镇（街道）2024-2027年农业“双强”项目规划布局

汇总表；

2.乡镇（街道）2024年度农业“双强”项目申报汇总表；

3.农业 “双强”项目实施方案简表。

缙云县农业“双强”专班

（县农业农村局代章）

2023年 7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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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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